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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B ( 2 ) 1 6 9 8 / 0 2 - 0 3 ( 0 2 )號 文 件

《 2002 年證據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法案委員會

政府對委員在 2003 年 3 月 14 日會議席上

就條例草案第 I I 部所提建議

作出的回應

在 2 0 0 3 年 3 月 1 4 日 的 會 議 席 上 ， 委 員 建 議 政 府 就 條 例 草 案 的 第

I I 部 －

( a )  在 建 議 的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第 7 9 I ( 2 )條 ， 加 入 法 庭 在 刑

事 法 律 程 序 中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之 前 必 須 信 納 的

其 他 因 素 ， 例 如 符 合 司 法 公 正 、 符 合 被 告 人 的 利 益 、 有 關 證

據 對 案 件 是 否 重 要 ， 以 及 案 件 的 情 況 ， 並 整 體 上 把 該 條 草 擬

得 更 妥 當 ；

( b )  把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2 ) ( a )條 草 擬 得 更 妥 當 ， 訂 明 “有 關 的 人 並 非 通

常 在 香 港 居 住 ”， 並 修 訂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2 ) ( b )條 ， 改 為 “有 關 的

人 不 方 便 來 港 ”；

( c )  在 實 際 的 運 作 方 法 和 法 例 條 文 方 面 把 條 例 草 案 的 建 議 與 其 他

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採 用 的 安 排 作 出 比 較 ；

( d )  解 釋 在 政 策 上 返 港 後 可 能 被 捕 的 海 外 證 人 (例 如 逃 避 法 律 制 裁

的 犯 人 )會 否 獲 准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； 以 及

( e )  研 究 建 議 的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第 7 9 J 條 內 “該 人 提 供 證 據

所 在 的 地 方 ”的 涵 義 ， 應 否 更 清 楚 地 訂 明 。

2 . 資 深 大 律 師 布 思 義 先 生 在 2 0 0 3 年 3 月 1 0 日 的 來 信 中 提 出 ， 可 在

沒 有 陪 審 團 的 情 況 下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錄 取 證 據 和 將 過 程 錄 影 ， 其 後 才

向 陪 審 團 播 放 錄 影 帶 ， 並 建 議 對 此 作 出 明 確 規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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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法 庭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前 必 須 信 納

的其他因素

3 . 首 段 ( a )及 ( b )項 於 文 件 本 部 分 一 併 處 理 。

4 . 政 府 備 悉 委 員 的 關 注 ， 現 就 法 庭 在 根 據 建 議 的 第 7 9 I ( 1 )條 給 予 允

許 前 必 須 信 納 的 因 素 ， 建 議 附 加 以 下 準 則 －

( a ) 已 具 備 或 可 設 立 恰 當 的 保 障 ， 確 保 證 人 不 會 受 到 任 何 威 迫 ， 而 香

港 的 法 庭 可 隨 時 在 證 人 提 供 證 據 時 查 證 這 方 面 的 保 障 ；

( b ) 給 予 允 許 符 合 司 法 公 正 。

5 . 政 府 不 擬 列 明 法 庭 必 須 信 納 的 因 素 ， 這 是 因 為 每 個 案 件 須 予 考 慮

的 因 素 會 有 所 不 同 ， 因 此 不 能 鉅 細 無 遺 地 列 明 這 些 因 素 。 政 府 認 為 “符

合 司 法 公 正 ”這 個 準 則 已 夠 廣 泛 ， 足 以 涵 蓋 被 告 人 的 利 益 、 證 據 是 否 重

要 的 問 題 及 案 件 的 其 他 情 況 。

6 . 政 府 認 為 無 必 要 訂 明 海 外 證 人 必 須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通 常 居 住 。

“通 常 居 住 ”一 詞 本 身 有 含 糊 之 處 。 法 庭 除 非 信 納 海 外 證 人 不 會 在 實 際

可 行 的 時 限 內 來 港 或 回 港 ， 否 則 不 可 能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在 海 外 地

點 錄 取 證 據 。

在 實 際 的 運 作 方 法 和 法 例 條 文 方 面 把 條 例 草 案 的 建 議 與 其 他 海 外

司法管轄區所採用的安排作出比較

英國的情況

7 . 根 據 《 1 9 8 8 年 刑 事 審 判 法 令 》 第 3 2 條 (附 件 1 )， 除 了 被 控 人 外 ，

任 何 人 士 獲 法 庭 的 許 可 ， 可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在 外 地 提 供 證 據 。 這 與 目

前 的 建 議 相 同 。 被 控 人 不 可 在 外 地 提 供 證 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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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《 刑 事 罪 行 (國 際 合 作 )法 案 》 近 日 提 交 上 議 院 審 議 。 該 法 案 就 透 過

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聽 取 海 外 證 人 的 證 供 ， 訂 定 更 廣 泛 的 條 文 ， 特 別 是 法 案

的 第 2 9 條 ， 該 條 准 許 國 務 大 臣 藉 命 令 作 出 規 定 ， 使 《 1 9 8 8 年 刑 事 審 判

法 令 》 第 3 2 條 適 用 於 更 多 類 別 的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或 所 有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。

9 . 此 外 ， 法 案 第 3 0 條 容 許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向 英 國 提 出 請 求 ， 為 該 海

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， 安 排 透 過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聽 取 在 英 國 的

證 人 的 證 供 。 法 案 附 表 2 第 1 部 就 代 表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在 英 國 錄 取 證

據 的 事 宜 訂 立 規 則 。 法 案 第 2 9 至 3 0 條 及 法 案 附 表 2 第 1 部 的 副 本 ，

載 於 附 件 2。

1 0 . 目 前 法 例 並 無 條 文 規 定 ， 根 據 《 1 9 8 8 年 刑 事 審 判 法 令 》 第 3 2 條 獲

取 的 證 據 ， 如 屬 於 外 地 證 據 ， 必 須 在 法 庭 或 在 司 法 監 管 下 提 供 。 就 第

3 2 條 而 言 ， 自 願 作 證 的 證 人 與 非 自 願 作 證 的 證 人 之 間 的 差 別 亦 無 必 要

作 出 區 分 。 這 些 事 項 看 來 交 由 被 請 求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根 據 本 身 的 法 例 予

以 規 管 。

澳大利亞的情況

1 1 . 澳 大 利 亞 沒 有 制 定 聯 邦 法 例 ， 用 以 規 管 澳 大 利 亞 的 法 庭 藉 電 視 直

播 聯 繫 收 取 證 據 的 事 宜 。 然 而 ， 澳 大 利 亞 的 多 個 州 卻 各 自 訂 立 了 法

例 ， 用 以 規 管 這 方 面 的 程 序 。

1 2 . 例 如 ， 根 據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《 1 9 9 8 年 證 據 (語 音 及 視 聽 聯 繫 )法 令 》

第 5 B ( 1 )條 (附 件 3 )的 規 定 ，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的 法 庭 可 頒 布 指 示 ， 讓 任 何

人 藉 視 聽 聯 繫 從 任 何 地 方 (包 括 澳 大 利 亞 以 外 的 地 方 )提 供 證 據 。

1 3 . 就 聯 邦 層 面 而 言 ， 澳 大 利 亞 已 修 訂 《 1 9 8 7 年 刑 事 事 宜 司 法 互 助 法

令 》 第 1 2 及 1 3 條 (附 件 4 )， 容 許 澳 大 利 亞 請 求 外 地 藉 視 像 直 播 聯 繫 提

供 證 據 ， 又 可 處 理 外 地 的 同 類 請 求 。

1 4 . 至 於 司 法 監 管 的 問 題 ，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《 1 9 9 8 年 證 據 (語 音 及 視 聽 聯

繫 )法 令 》 第 1 9 條 (附 件 3 )訂 明 ，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的 法 庭 可 應 認 可 法 庭 (即

另 一 州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庭 )的 請 求 ， 派 員 到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內 的 取 證 地 點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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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供 所 需 的 協 助 。 香 港 的 法 庭 在 考 慮 是 否 批 准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在 外 地

提 出 證 據 的 申 請 時 ， 這 是 其 中 一 項 香 港 的 法 庭 可 作 出 的 指 示 。 根 據

《 1 9 8 7 年 刑 事 事 宜 司 法 互 助 法 令 》 第 1 3 ( 4 A )條 (附 件 4 )的 規 定 ， 應 外

地 提 出 的 請 求 取 證 時 須 在 一 名 裁 判 官 席 前 進 行 。 但 據 坎 培 拉 檢 察 總 長

的 部 門 所 述 ， 不 論 是 澳 大 利 亞 提 出 的 請 求 還 是 向 澳 大 利 亞 提 出 的 請

求 ， 他 們 看 不 到 聯 邦 或 各 州 在 法 律 上 可 禁 止 在 法 庭 以 外 地 點 取 證 。 至

於 自 願 證 人 方 面 ， 澳 大 利 亞 所 作 出 的 安 排 是 沒 有 司 法 監 管 的 。 這 情 況

也 可 出 現 在 澳 大 利 亞 對 外 作 出 的 請 求 ， 要 視 乎 被 請 求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的

具 體 法 律 和 程 序 而 定 。

《 2 0 0 2 年歐洲聯盟司法互 助條約》 (歐盟司法互助條約 )

1 5 . 《 歐 盟 司 法 互 助 條 約 》 第 1 0 條 就 透 過 視 像 會 議 取 證 的 事 宜 作 出 規

定 。 要 求 透 過 視 像 會 議 取 證 的 請 求 可 在 以 下 情 況 提 出 ︰ 提 出 請 求 的 成

員 國 的 司 法 機 關 要 求 有 關 人 士 以 證 人 或 專 家 證 人 身 分 作 證 ， 而 “該 證 人

或 專 家 證 人 不 宜 或 不 可 能 親 自 出 庭 ”。

1 6 . 第 1 0 條 的 解 釋 報 告 指 出 ， “不 宜 ”的 情 況 可 適 用 於 證 人 十 分 年 輕 、

年 紀 老 邁 或 健 康 欠 佳 的 案 件 ， 而 “不 可 能 ”則 可 適 用 於 證 人 如 在 成 員 國

現 身 便 會 遇 上 極 度 危 險 的 案 件 。 第 1 0 條 的 條 文 副 本 載 於 附 件 5。

在 政 策 上 一 名 返 港 後 可 能 被 捕 的 海 外 證 人 (例 如 一 名 逃 避 制 裁 的 犯

人 )會否獲准藉電視直播聯 繫提供證據

1 7 . 政 策 的 原 意 是 容 許 一 名 並 非 因 不 軌 理 由 而 不 能 來 港 的 證 人 可 藉 電

視 直 播 聯 繫 提 供 證 據 ， 而 該 證 人 並 非 因 為 害 怕 被 捕 而 不 來 港 。

1 8 . 政 府 注 意 到 劉 健 儀 議 員 在 上 次 會 議 所 提 出 的 關 注 。 劉 議 員 認 為 ，

不 容 許 可 替 被 告 人 作 證 ， 但 一 旦 在 港 出 現 便 會 因 涉 及 與 他 願 意 作 供 的

案 件 無 關 的 其 他 罪 行 而 被 拘 捕 的 海 外 證 人 ， 可 能 對 該 名 被 告 人 不 公

平 。 這 問 題 屬 可 由 法 庭 酌 情 處 理 的 範 圍 ， 由 法 庭 決 定 應 否 基 於 司 法 公

正 的 理 由 而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 提 供 證 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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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第 7 9 J 條內 “該人提供證據所在的地

方 ”的涵意，應否更清楚地 訂明

1 9 . 這 問 題 的 重 點 在 於 海 外 地 點 與 香 港 法 庭 之 間 在 技 術 能 力 上 能 否 建

立 聯 繫 ， 容 許 雙 向 傳 送 清 楚 而 不 間 斷 的 視 聽 訊 號 和 傳 送 ／ 展 示 文 件 。

很 多 地 方 也 可 以 作 出 這 樣 的 聯 繫 ， 包 括 海 外 的 法 庭 、 公 司 會 議 室 、 影

音 室 、 懲 教 機 構 、 醫 院 病 房 ， 甚 至 私 人 住 宅 。 在 申 請 允 許 藉 電 視 直 播

聯 繫 在 海 外 提 供 證 據 時 ， 申 請 書 上 將 會 披 露 有 關 地 方 的 地 址 和 選 擇 在

該 地 點 的 原 因 。 法 庭 和 訴 訟 的 各 方 都 會 有 充 足 機 會 考 慮 該 地 點 是 否 適

當 ， 以 及 考 慮 應 否 把 該 個 提 供 證 據 的 海 外 地 方 當 作 香 港 法 庭 的 一 部

分 。

2 0 . 至 於 該 “地 方 ”應 具 備 的 條 件 ， 可 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根 據 建 議 的

第 7 9 L 條 訂 立 的 規 則 (該 規 則 )予 以 訂 明 。

2 1 . 請 各 委 員 留 意 ， 英 國 及 澳 大 利 亞 的 法 例 也 沒 有 對 提 供 海 外 證 據 的

“地 方 ”， 給 予 具 體 的 定 義 。

在 沒 有 陪 審 團 的 情 況 下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錄 取 證 據 和 將 過 程 錄 影 ，

其後才向陪審團播放錄影帶

2 2 . 政 府 同 意 目 前 的 建 議 容 許 可 在 沒 有 陪 審 團 的 情 況 下 藉 電 視 直 播 聯

繫 錄 取 證 據 和 將 過 程 錄 影 ， 其 後 才 向 陪 審 團 播 放 錄 影 帶 。 有 關 的 規 定

可 在 該 規 則 中 訂 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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